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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家委員會 

114年度全國中小學客家藝文競賽-客語對話能力競賽 

報名表 

縣市  鄉鎮區  

學校名稱  隊伍名稱  

類別 □一般區    □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 

組別 
□國小中年級組 □國小高年級組 

□國中組    □高中組 

參賽者姓名 就讀年級 腔調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指導老師 服務學校 身分別(註 1) 

   

   

聯絡人資訊欄 

姓名  電話  

E-mail  

備 註 

1. 身分別：A 編制內現職教師 / B 非編制內現職教師。 

2. 每隊參賽者須填具 1 份報名表。 

3. 每隊指導老師以 2 名為限。 

4. 請填寫完整學校名稱(縣/市、鄉鎮區) 

 


